
大冶市大垴山金矿“10·21”一般
冒顶片帮事故调查报告

大冶市政府事故调查组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


目 录

一、事故概述和事故性质认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管理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5

（五）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7

（六）事故当天天气及车间环境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

（一）事故应急接报及响应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

（四）应急处置评估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

四、事故原因分析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0

（一）直接原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0

（二）间接原因（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0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1

五、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监督管理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1

（一）属地政府监管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1

（二）行业部门监管情况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1

六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2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…………………12

（二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3

（三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行政处罚建议……………13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4

（一）大垴山金矿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4

（二）政府部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5



1

一、事故概述和事故性质认定

2023 年 10 月 21 日晚 8 时 20 分，大冶市大垴山金矿一

名员工在-275m 中段 1 号天井底部作业时，被天井掉落的浮

石砸伤，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。直接经济损失约 151 万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和《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2023 年 10 月 23 日，经大冶

市人民政府同意，成立由大冶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大冶市公

安局、大冶市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大冶市大垴山金矿“10·21”

一般冒顶片帮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大冶市纪委监委派员参

加，对事故进行调查。事故调查组委托黄石市安全技术学会

生产安全事故技术鉴定专业委员会对事故原因进行技术鉴

定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、检测鉴定和专家分析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

因、经过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

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

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493 号）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，经调查认定，该事故是

一起因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足和作业人员违章造成的一般

冒顶片帮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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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。大冶市大垴山金矿（以下简

称为大垴山金矿）。

主要负责人：熊志强

企业类型：集体所有制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281679770289D

成立日期：1995-6-22

注册地址：大冶市大箕铺三角桥村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矿产资源（非煤矿山）开采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

目：金属矿石销售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大垴山金矿属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，于 2020 年 12

月 9 日复审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许可范围：金矿地下

开采（开采范围：-245 米至-275 米标高），有效期自 2020

年 12 月 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；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复

审取得《采矿许可证》，开采矿种：铜矿、金矿，开采方式：

地下开采，有效期自 2021 年 5 月 1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

日。

大垴山金矿矿区位于大冶市东南 4km 处，行政隶属大冶

市大箕铺镇管辖，地理坐标为：东经 114°58＇47″-114°

59＇44″，北纬 30°03＇25″-30°03＇51″。矿区属低山

丘陵区，最高海拔标高+126.5m，最低海拔标高+22.5m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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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高差 104m 左右。区内气候冬冷夏热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

沛，为典型的亚热带气候。该矿原设计分为一采区和二采区

两个独立的开采系统进行开采。后因矿区范围、资源储量和

开采规模都较小，分两个独立的开采系统进行开采，不仅生

产成本高、管理难度大，而且不满足最小生产规模的要求。

为保证矿山安全合理地开采，业主规划将两个独立的采区整

合为一个生产系统进行开采，并取得了相关生产经营资格。

大垴山金矿无临界水压威胁，无突才淹井危险。矿山涌

水量较小，矿山正常涌水量 42 立方米/小时，最大涌水量 48

立方米/小时。按照《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》

（GB12719-91）勘探类型分类，大垴山金矿矿区水文地质条

件勘探类型属于以碳酸盐岩岩溶裂隙水充水为主的中等(Ⅱ)

类型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管理情况

1.安全管理机构情况。大垴山金矿实际控制人熊志强于

2017 年购买开采权后开展自主经营，2017 年至 2020 年处于

基建阶段，2020 年 12 月正式开始生产，年产规模 3 万吨，

开采面积 0.4649K ㎡，目前主要开采作业范围为-275m；企

业设置安全科、机电科、综合科，现有职工 42 人，其中安

全管理 7 人、专业技术 4 人、特种作业 18 人，主要负责人

即法定代表人熊志强，矿长石南洲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熊

志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石南洲、熊志强、韩志雄、陶国民、

马卫国饶从文熊国庆、熊定旺均持有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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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考核合格证》并在有效期内。

2.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。

依法依规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全员岗位安全操

作规程、隐患排查制度、风险分级管控制度、教育培训制度

等。

3.相关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情况。事故死者李相青，50 岁，

初中学历，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在大垴山金矿从

事出渣岗位工作，因其儿子结婚离职回家一段时间；2023 年

8 月 28 日，李相青又入职大垴山金矿，从事运输工岗位工作，

与大垴山金矿签订《劳动合同书》，合同期限两年，自 2023

年 8 月 28 日至 2025 年 8 月 27 日止。李相青重返大垴山金

矿后接受入厂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及考试合格上岗，作业前接

受《运矿工安全操作责任清单》，签订《安全生产承诺书》、

《运矿汽车驾驶员安全目标责任书》和《师傅带徒弟协议

书》。

4.事故现场的安全管理。事故天井底部井口未按要求悬

挂禁止入内的警示标志，未采取设置防护栏等措施阻止无关

人员进入，李相青作业时无人监护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10 月 21 日早 7 时，安全科长黄浩带领早班的 5

名职工下井，早班的工作任务是从-245m 中段天井上口乘坐

吊桶至-275m 中段对 1 号天井井壁进行排险作业，至下午 15

时许下班。

15 时 50 分许，中班带班副矿长熊国庆在副井口会议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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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召开班前会，布置工作任务，交代安全事项。约十分钟

后，副井卷扬工反映卷扬机有故障，一直到晚上 19 时 40 分

仍未处理好，熊国庆决定带领当班 7 人从主井下至-275m 中

段马头门，然后安排杨从海去水泵房、杨从利检查铲车、熊

永成到 6 号采场做好生产前安全准备工作、黄甘苦做好风机

与风筒检查、李相青清理中段巷道碴石、熊定旺跟自己到 3

号采场进行排险工作。

20 时 20 分左右，位于 3 号采场的熊国庆、熊定旺突然

听到距离约 15m 外的 1 号天井传来砰的一声响，二人迅速跑

到 1 号天井井脚附近查看，发现李相青左侧卷缩卧倒在天井

脚底没有动弹，其头部旁堆放有原来从天井垮塌下来的几节

废旧梯子和新洒落的一些成块矿石。

见此情形，熊定旺立即上前将李相青扶起，李相青翻身

时其左颈脖子处有大量血液流出，此时李相青还有简单意

识，眼珠能转动，熊定旺用衣物困扎按压止血，熊国庆跑至

-275m 中段铲车处叫来铲运司机杨从利和通风工黄甘苦参与

救援，四人一同将李相青抬入主井，20 时 30 分左右升井至

地面，熊定旺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1.事故现场位置。事故发生在大垴山金矿 27503 采场 1

号行人通风天井。该天井位于 27503 采场脉外巷 1 号出矿口

以东 3m 处、-275m 中段运输巷至采场进路的右侧，天井上囗

高程标高-245m、底部标高-275m,井筒断面为 1.6m×1.6m 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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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,倾角 70 度，垂直高度 30m，天井底部巷道深 5m、宽 2.4m、

高 2.8m；天井为 27503 采场回采服务，担负行人、通风、运

料、避灾、管线敷设等任务，服务年限至 27503 采场回采结

束。

2.事故天井情况。27503 采场脉外巷 1 号天井于 2023 年

6 月开始准备，8 月开始施工，9 月 20 日左右（-275m 中段

与-245m 中段）贯通。该天井贯通后，在-245m 中段距井囗

7.5m 巷道处安装一台 JK 型建筑卷杨机，卷杨机钢丝绳通过

支柱引轮挂施工吊桶，施工人员乘坐吊桶对天井进行排险和

喷浆支护。天井上段约 5 米范围内的施工爬梯已拆除，水泥、

沙等准备喷浆的材料已存放于-245m 中段平巷道。井口上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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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下约 5 米范围岩层比较破碎，右帮有明显围岩片帮后留下

的凹陷痕迹。天井底部堆积有建设施工时留下未出净的岩

碴。天井底部有 4 节和已经搬运至巷道的 1 节共 5 节爬梯，

为天井上部井口以下约 5 米范围内排险时拆除掉落的；天井

底部 4节施工爬梯上面及周边散落有 7块新痕迹的带锐角石

块,最大块 400mm×200mm×80mm，,比重 2.8 吨/m3,重约 18Kg,

与堆积的细粒粉状岩碴明显不同，7 块矿石均从-245m 井口

下方约 5 米排险位置掉落，掉落高度约 25 米；1 号天井底部

没有隔离警戒，没有悬挂安全警示标识。

（五）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人员伤亡情况。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死者李相青，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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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址：湖北省英山温泉镇斗米畈村三组 21 号，系大垴山金

矿一名运输工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

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-1986），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

151 万元人民币，主要为赔偿费用和丧葬费用等。

（六）事故当天天气及车间环境情况

大冶市地区 2023 年 10 月 21 日天气晴，气温 10-24℃；

20 时 20 分左右，现场照明充足，气温适宜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应急接报及响应情况

21 时左右，熊国庆向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熊志强报告情

况，熊志强立即赶到大垴山金矿，要求全力救治伤员。

21 时 40 分左右，大冶市中医院宣布李相青经抢救无效

死亡。

22 时左右，熊志强电话向大冶市应急管理局和大箕铺政

府报告事故情况。

23 时 25 分，大冶市应急管理局值班人员依次向大冶市

委总值班室、大冶市政府总值班室、黄石市应急管理局值班

室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湖北局书面报告了事故情况。

大垴山金矿主要负责人熊志强接报后第一时间赶到了

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，但未按照《矿山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（矿安〔2023〕7 号）要求直接向国

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湖北局报告1。大冶市应急管理局接报事故

1 《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第八条 矿山发生事故（包括涉险事故）后，事故现场有关人

员应当立即报告矿山负责人；矿山负责人接到报告后，应当于 1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县级及以上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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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开展事故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。当班安全员熊定旺在升

井后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为方便 120 救护车找到位置，争取

救援时间，井口地面的矿职工石玉涛、邹雄进协助将李相青

转移护送至旧 106 国道三角桥路口；20 时 40 分左右，120

救护车与伤者同时到达三角桥路口，石玉涛、邹雄进跟车将

李相青送往大冶市中医院抢救。

事故发生后，大冶市应急管理局、大箕铺镇应急办、大

箕铺派出所、大冶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等陆续到达事故现场调

查情况。大冶市应急管理局、大箕铺派出所立即采取应急处

置措施，一是对现场周围布置警戒、封锁，保护事发现场；

二是要求大垴山金矿立即停工全面排查事故隐患，对发现的

隐患及时整改；三是要求涉事单位做好伤者家属的善后安抚

工作；四是大箕镇派出所、大冶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对事发现

场的相关人员开展前期调查工作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。事发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

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查看李相青伤情，16 分钟后 120 急救

医护人员到达现场，经医护人员现场抢救无效，宣布李相青

死亡。10 月 24 日大垴山金矿与李相青家属就赔偿达成和解

协议：一次性赔偿李相青家属伤亡补助金、家属抚恤金、丧

葬补助金等共计 151 万元人民币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。事发后现场工人未在井下拨

打 120 救治伤员，选择了升井后再拨打急救电话。说明职

府矿山安全监管部门，同时报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。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，可直接向省级

人民政府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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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应急处置能力还有待加强，井下应急电话等设备设施还需

完善。

企业按时上报了政府主管部门到场参与现场处置工作，

符合事故应急处置程序。

四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故死者李相青对新凿岩爆破施工的 1 号天井，在排险

与支护工作完成之前所存在的片帮风险辩识不足，违章作

业，盲目进入上方有险情的天井底部搬运物件,被天井上方突

然片帮掉落的岩石打击受伤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(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)

1.企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未及时

对上方有片帮风险的 27503 采场 1 号天井底部进行隔离警

戒，未悬挂安全警示标识。

2.班组工作协调与联络不及时、不细致。一是早班对天

井排险情况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未及时向中班交接清楚；

二是中班安排工作中交代安全注意事项不具体、不细致，防

范不力；三是事发时当事人单独作业，无人监护；四是应急

救援不够及时，未能及时现场拨打 120 救援电话。

3.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扎实。一是对当事人李相青三级

安全教育培训考试的内容与格式模板化，岗位针对性不强，

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效果不明显；二是李相青对天井底部安全

风险认知不足,在没有安排和无人监护的情况下违章、盲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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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危险区域搬运物件，显示其自我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

力欠缺，安全教育培训的工作不扎实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察、现场工人及管理人员询问及公安机

关提供的图片资料排除人为故意破坏及突发灾害因素影响。

五、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监督管理情况

（一）属地政府监管情况。2023 年度，大箕铺镇政府多

次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对辖区矿山企业安全管理进行部

署。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大垴山金矿进行过 2 次安全巡查；

镇其它领导累计对该矿检查、巡查 6 次，下井检查 1 次。大

箕铺镇应急办矿山组按年度检查工作计划，采取季度性综合

大检查、专项检查、“双随机”检查、聘请专家查隐患和日

常常规例行检查，及节假日巡查、特殊时段错峰突击性检查

等检查方式，对大垴山金矿实施监管。2023 年 1 月至 9 月份，

针对该矿山开展各类检查达 21 次，其中日常监管检查 10 次，

复查 9 次，省级帮扶检查 1 次，黄石市局帮扶检查 1 次，镇

政府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一次全镇矿山企业重大事故隐患

大排查。共排查一般安全生产隐患 67 条，重大安全隐患 3

条；按“五落实”要求，责令限期整改安全隐患完成 62 条。

约谈企业负责人 1 人次。

（二）行业部门监管情况。2023 年 2 月 10 日,按照“企

业自查、乡镇部门检查、市政府批复”的程序，大冶市大垴

山金矿启动复工复产。2023 年以来,按照市政府批复的非煤

矿山安全监察工作执法计划和上级工作安排，市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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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大冶市大垴山金矿进行了 3 次专项检查和日常检查，并配

合上级应急管理部门，对大冶市大垴山金矿进行了 2 次帮扶

指导。 一是 2023 年 2 月 6 日,组织专家大冶市大垴山金矿进

行复工复产检查并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文书,检查发现各

类隐患和问题 7 条，并督促整改到位。 二是分别于 2023 年

3 月 29 日、2023 年 6 月 7 日，对大冶市大垴山金矿进行了日

常检查和汛期安全专项检查并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文书，

共检查发现各类隐患和问题 17 条，均对企业的隐患和问题

整改完成情况进行了复查。三是 2023 年 5 月 15 日,配合黄石

市应急局对大冶市大垴山金矿进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

和安全风险分级检查,排查发现各类隐患和问题 16 条,其中重

大事故隐患 4 条，一般安全隐患 12 条；2023 年 9 月 23 日，

配合湖北应急管理厅对大冶市大垴山金矿进行帮扶指导，排

查发现各类隐患和问题 51 条,其中重大事故隐患 2 条，一般

安全隐患 49 条，相关隐患正在督促整改之中。

六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李相青，男，大垴山金矿运输工，个人岗位安全责任执

行不到位，对排险与支护工作尚未完的 1 号天井存在的片帮

风险辩识不足，违章作业，盲目进入上方有险情的天井底部

搬运物件,被天井上方突然片帮掉落的矿石打击受伤，经抢救

无效死亡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

条2之规定，鉴于李相青已死亡，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遵守

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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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徐志远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大冶市大箕铺镇应急办矿山

监管组负责人，负责辖区矿山企业的安全监管工作，开展矿

山领域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扎实，未及时发现企业井下

重点区域未悬挂风险警示标识和设置警戒线的问题，建议由

大箕铺镇给予戒勉谈话。

2.王 钢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大冶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

队副大队长、矿一股负责人，负责辖区民营矿山安全监管工

作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不到位，建议由大

冶市应急管理局给予批评教育。

（三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行政处罚建议

1.熊志强，男，群众，大垴山金矿主要负责人、法定代

表人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

七项职责不到位，致使企业安全教育培训、隐患排查整治、

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等工作落实不到位，对事故负有领导责

任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（五）

项3之规定，建议由大冶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4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2.陶国民，男，群众，大垴山金矿安全总监，分管安全

科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工作职责不到位，致使

企业安全教育培训、隐患排查整治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等工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（五）项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4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

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

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；（二）发生较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；（三）发生

重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；（四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一

百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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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落实不到位，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（六）项5之规定，建议由大冶

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六条6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3.大垴山金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工作不扎实，未能及时在重点区域悬挂安全风险警

示标识，禁止无关人员冒险入内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

任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第三十五条7之

规定，建议由大冶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8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（一）大垴山金矿

1.加强现场安全管理。一是加强作业场所风险辨识与分

级管控，对排险等高危作业现场进行全面风险辨识，对井底

等高风险场所实行分级提级管控；二是在排险作业下方和存

在冒顶片帮风险危险区域或作业场所，要及时设置硬质栅栏

隔离和安全警示标志；三是加强交接班管理，严肃工作交接

与风险交代纪律；四是按设计要求设置井底通信系统，以便

5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（六）项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

规程的行为。
6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

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

的，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7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

关设施、设备上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8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

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

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（二）发生较大事故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（三）

发生重大事故的，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；（四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，处一千万元以上二

千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情节特别严重、影响特别恶劣的，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前款罚

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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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与地面保持通信联络。

2.完善协调联络机制，加强工作监护与监督管理。一是

加强交接班管理，及时准确交代清楚上一个班完成的主要工

作和存在的主要风险，以便下一个班加能及时掌控与有效应

对；二是加强工作监护和现场作业监督管理，禁止失去监护

的单人作业，杜绝失去监督检查的现场管理，及时发现和纠

正违章现象。

3.加强安全教育培训。一是完善教育培训制度与操作规

程内容，将安全教育培训频次、方式方法和考核机制等重要

事项写入安全培训制度，将重要操作要领和安全注意事项写

入操作规程，做到有章可行；二是严格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

增强岗位针对性，抽查培训效果，确保员工具备规避安全风

险基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，切实做到“四不伤害”；三

是加强应急演练，提高事故处置效能。

（二）政府部门。要依托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

动，加强对矿山企业地面区域的安全监管力度，做到安全监

督没有盲区。督促企业实现隐患自查、自报、自纠，加强重

点部位、关键环节的检查力度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，夯

实安全基础，建设安全型矿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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